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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物篇 專訪第 14 任檢察長─蔡茂盛

司法官訓練所第 12 期結業，曾任臺灣臺

東、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臺灣高等法

院臺中分院檢察署檢察長、法務部首席參事、

常務次長。泛黃的筆記本，滿滿的剪報，記錄

著 20 年前屏東地檢署的相關新聞資料，翻閱

著剪報資料，對於 20 年前發生的事如數家珍，

以下就是蔡次長對於屏東地檢署檢察長任內的

回憶。

我擔任屏東地檢署檢察長約有 1 年 6 個月

的時間，韶光荏苒，距今已有 22 個年頭了，

因為我有剪報的習慣，在屏東地檢署檢察長任

內重要事件的新聞剪報我都還留著，昨晚翻

閱，喚起我對過往的回憶，以前在屏東地檢署

的種種皆歷歷在目。

記得我是民國 85 年 1 月 19 日到任，當時

正值檢察官改革開始蘊釀，檢改會尚未成立之

時。當時許多年輕檢察官投入司法行列，滿腔

熱血，急欲發揮檢察功能，與早期的檢察官相

較，顯得更積極，也因此辦了很多大案，本人

深覺與有榮焉。尤其當年的屏東因為鄭太吉的

關係，被稱為黑道故鄉，所以屏東地檢署的檢

察官辦案無形中又多了一分壓力，要克服此壓

力，靠的是豐富的法學素養、膽識及正義感，

當時屏東地檢署的年輕檢察官們就擁有這些特

質，辦了好幾個至今仍讓我印象深刻的案子，

首先是鄉鎮巿工程貪瀆舞弊案的偵辦，當時鄉

鎮巿長發包工程通常都會向業者索取一至二成

之回扣，檢察官們都很積極主動地去發覺及偵

查犯罪，我印象中當時收押、起訴的鄉鎮巿長

約有十位左右，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效應，現

在回想起來，偵辦這些案件之檢察官們的膽識

令人敬佩。

第二個我想到的就是當時有部分檢察官

投入查緝走私槍械、毒品及賭博性電動玩具，

因為這些類型的犯罪，對治安的影響及破壞極

大，曾經有一次查緝到走私槍械十幾支，也曾

查獲到漁船走私 204 公斤的安非他命，還有一

次是檢察官接獲線報，有一艘本國籍的漁船從

中國大陸帶了上百公斤的安非他命要從屏東上

岸，經過本署檢察官指揮警、調單位監控，該

漁船不敢靠岸，最後追逐到關島，雖然未能查

獲毒品，但也產生了很大的威嚇作用。還有就

是查緝賭博性電動玩具，通常業者的背後都有

民意代表等地方勢力在撐腰，當時檢察官不畏

權勢，收押及起訴了當時的縣議員劉○○，使

得本署檢察官不畏強權的形象深植民心，但查

緝賭博性電玩最令人苦惱的是被查扣的機台及

IC 板無處存放，最後只好借用存放在本署委託

銷燬機台的廠商那裡。這些案件都讓我覺得印

象深刻，也敬佩檢察官們的勇氣與膽識，為維

護司法正義做了最好的詮釋。

台灣恆春鵝鑾鼻海域，因為潮流的關係，

帶來了許多迴流魚類，當時日本漁船也經常越

界前往捕魚，民國 86 年的 1 月 16 日，日本丸

正 58 號漁船就越界前往捕魚，本署檢察官據

報後指揮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前往攔截，

並下令將該漁船扣押後，連同船上的 11 名船

員一起押解至屏東東港碼頭。檢察官來向我報

告後，旋即有二個問題在我腦中盤旋，第一就

是此案件觸犯我國何法律？另一個就是思考應

如何處理，本案之處理若稍有差池，極有可能

會演變成國際事件，況且日本交流協會也派人

來關切。後來我們研究的結果，該艘日本漁船

觸犯的是當時我國的國安法，既然有法律依

四、專訪第 14 任檢察長―蔡茂盛（已榮退）

任期：民國 85 年 1 月 19 日～ 86 年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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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署誌

據，我內心就放心了許多，11 名船員經過檢察

官訊問後皆責付限制住居於丸正 58號漁船上，

由於該 11 名船員也都承認越界捕魚是不對的，

因此檢察官在事發第三日就做出了職權不起訴

處分，並通知行政機關對其裁罰，後來書類送

達後都沒有意見，就將該 11 名船員驅逐出境

了。這件事讓首長的危機處理有很大的啟發，

就是遇到事情時先要冷靜判斷，然後謹慎行

事，如此才能避免團隊陷於危難中。

在恆春半島還有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

那就是墾丁南灣的水上摩托車。墾丁地區每年

一到夏天就有成千上萬的遊客來此從事水上活

動，而南灣海域的水上摩托車就是一大熱門刺

激的海上體驗活動，但也因其具有危險性，每

年平均奪走 2、3 位遊客之性命，當時檢察官

前往相驗時，看到死者死狀皆感到不捨與不

忍，於是在民國 86 年的 1 月就蘊釀要召集業

者及相關行政單位人員開會研商，當檢察官來

跟我報告此構想時，我甚表贊同，但我主張應

以機關名義來召開會議，因此在同年的六月就

舉辦了「青少年暑期水上活動安全維護座談

會」，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屏東縣政府

警察局局長及墾丁地區水上活動的出租業者等

等也都有來參加，大家對於此類的傷亡事件永

不發生都有高度的共識，因此當時的座談會就

喊出了一個很響亮的口號「只要歡樂，不要悲

傷」。會後我也請時任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處

長張和平訂立一個管理辦法，以規範水上活動

業者，並保障遊客戲水的安全，之後傷亡的件

數就明顯減少。

由於當時檢察官都很認真、積極、主動地

在辦案，隨之而來的就是其人身安全的問題，

為了維護檢察官的人身安全，使其能無後顧之

憂的辦案，我費了很大的心力，裝設了很多的

監視器，並於檢察官職務宿舍裝設與警察局連

線之警報器，遇有危險時警察就可馬上來處

理，對於安定檢察官的心有很大的作用。另外

有鑑於屏東地檢署辦公大樓之結構問題，不能

任意彈性調整辦公室，而為了改善同仁的辦公

環境，當時我就計畫於本署後面網球場興建六

層樓高之辦公大樓，除了可供辦公室之用外，

亦可興建法庭，而我當時評估，興建六層樓是

最經濟實用的。

我是在民國 86 年 8 月 6 日調離屏東地檢

署，12 年後的 8 月我又再度因公回到了我曾

經熟悉的屏東，因為 98 年 8 月 8 日莫拉克颱

風侵襲台灣，其帶來的豪雨造成南台灣水患嚴

重，屏東為八八水災受創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行政院旋即指示各部會於災情嚴重縣巿成立救

災指揮中心，法務部係負責屏東縣山線九鄉地

區之救災服務，於屏東地檢署成立臨時指揮中

心，本人當時擔任法務部常務次長，也多次到

三地門鄉、泰武鄉等災區慰問災民及調度災區

所需之物資，深得災民之肯定與感謝。災後我

也向台糖公司爭取了二筆地，作為災後重建之

用，後來也重建完成，提供災民安居樂業之處

所。

現在回想起來，確實對屏東有許多美好

的回憶，也感謝屏東地檢署的同仁們在我擔任

檢察長時的協助，尤其是當時的書記官長徐應

欽，非常認真、賣力，在工作上也給了我很大

的協助，感謝大家。

專訪後本署檢察長林錦村（左）與前檢察長蔡茂盛（右）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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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獎勵令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獎勵令

蔡檢察長調派本署派令

常務次長蔡茂盛於民國 88 年莫拉克風災後視察災區重建

地區


